FHLIMNE G ERAT R T
1154 & 2 i %3 %5450

o O RER
fl“ = A grE %.%Jl.:g T"‘ EFF
o # 4 BERRAERPG LS

Jﬂﬁi&@%%%iﬁriﬁ,iaﬁaﬁw
i‘rf"a-A EREEIE NIRRT AT S BRPBRAG > LL MR
PRI FA AT 0 AR ARG
ERMWFH- S S ZBG AL BRI AE
B FE T S ik

m

>=

—\ﬁr”%%mﬁfW%@’f%%fﬁ%iﬂ’%%iﬁﬁ
)a T}”ff.},‘%!}l”fi ﬁ‘?ﬁ v B fRAR %E\‘ﬂ?iai?% ’ E\‘Ji‘f}/\'f‘?}ﬁ
ARG A RATE LA RE AL R R
o RNHIEHFT BHIRF P TR ATAEF 0 FIRTF] B
A0 iR BGEERAPF DT 2B F 5 Rk s I T 2
T RAIRFEFISES] 2 LG P o % E ik
FFE 5180 %2 Ei% : AN S RIS Sl
IR E R A F e AT T 2 B 3

ﬁii, Uﬁﬁﬁhaﬁﬁﬁ,%

:\%n%ﬁ@avw ﬁﬁ&%iﬁiﬂ 3 R107TE B 7
0 R4 G R (AR LAARDERL 3
%10068%«] ATARGEP ) HHEG B dlReE o
TRERT & R AL E#fﬁ’ A
TEA R RZTF o s WL B L 3R lﬁ-?; » AalldE B &

e

-~ ‘Q\
‘T

%— 7



H 3 %68
AT T )@.%‘r% ?x% Pift‘
SH o AEEHA A ?*%ﬁidi‘ﬂé~ﬁi

(<

)

D

EH

o

\

\

4
RN
X

i

IR 25 I A 5&%]%‘% TARR 0 A P ik B ’f&”%%wﬁv*&

FEREINER;HF 1772%%,1? zz~4ﬂgia\;%fa%’ =
BoRPERPIRETEFI8FEF2ERTAE > Bt
d

%i%ﬁi%%é?ﬂ

‘yx’i (N-g.

%

A

R REF °"#Bfﬁ‘4§* Ly ES

N S LEERERE LR i#%GaS%@

%(ar"ﬁf%bm) » R A E IR 2K ST R &R

e

T T~ — /]

Pk Bl R B BT s 4o P R FEE S PR AR EY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ﬂﬂ%4ﬁom&’*P@W@%ﬁ
FHEF - AAFATRERFT ZEZTEF IR R LE
f‘;ﬁ&ﬁPF’“’Lr”*i?‘Ji#ﬁ%’ SRR o5 S 5 SC L m‘ﬁfdsﬁﬁ
i b2 iR £5F 0 Rn BRI %ﬁﬁﬁgaﬁ # 55%

kN

iE % 20308 SRR ) %*-?:i ”’F”‘ﬁiﬁ“‘ ‘*F‘*\—}M

MR RGRRATS o
4o JRAR T BT ga¥ad

—

&

R1LEN

s10p pw Aade 4 R 0 T8

Pt P ATE 1500~ o

v b Y 3 115 & 3 ! 12 2
TEE OMeE

G

o RsRELEEN B Bl Bl Lt RlEL B

P ~& P 2 b d




A 130 3 3(95 & 2|]115 = 6% 36 & 5550. 44
420~ (*9p 13 * 9 =
A
36 & 5550. 44
6634 8970~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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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北簡聲字第54號
聲  請  人  張萬庭  
代  理  人  張禮安律師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拾參萬參仟柒佰玖拾肆元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司執字第六八五０七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一一五年度北簡字第一七七二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
　　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
　　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
　　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其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
　　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
　　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54991號債權憑證（基礎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北簡字第10068號判決暨其確定證明書）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然所持執行名義，罹於時效，業經聲請人具狀向本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裁定准聲請人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8507號強制執行程序，於本案訴訟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為由，聲請裁定停止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揭執行卷宗及115年度北簡字第177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卷宗為審究後，認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聲請人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相對人聲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執行債權額經核定為新臺幣66萬8970元(如附表所示），係為不得上訴三審之案件，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加上裁判送達、上訴、分案等期間，兩造間訴訟審理期限約需4年。依此，本件停止強制執行期間，相對人可能遭受損害為無法即時因強制執行滿足其債權期間所生之利息損害，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應提供之擔保金額，依前開執行債權額按法定利率年息5％（民法第203條參照）計算至本件訴訟確定終結時之孳息金額約為13萬3794元（計算式：66萬8970元×4×5％＝13萬379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為據。從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13萬3794元。
四、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30萬3420元)

		1

		利息

		30萬3420元

		95年2月9日

		115年3月9日

		(20+29/365)

		6%

		36萬5550.44元



		


		小計

		


		


		


		


		


		


		36萬5550.44元



		合計

		


		


		


		


		


		


		


		66萬897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北簡聲字第54號

聲  請  人  張萬庭  

代  理  人  張禮安律師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拾參萬參仟柒佰玖拾肆元後，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一一三年度司執字第六八五０七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程序

，於本院一一五年度北簡字第一七七二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

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

　　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

　　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

　　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其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

　　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

　　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司

    執字第54991號債權憑證（基礎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北簡字

    第10068號判決暨其確定證明書）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

    然所持執行名義，罹於時效，業經聲請人具狀向本院提起債

    務人異議之訴。請裁定准聲請人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

    執字第68507號強制執行程序，於本案訴訟債務人異議之訴

    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為由

    ，聲請裁定停止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揭執行

    卷宗及115年度北簡字第177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卷宗為審究

    後，認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聲請人所為

    停止執行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相對人聲請本院民

    事執行處強制執行，執行債權額經核定為新臺幣66萬8970元

    (如附表所示），係為不得上訴三審之案件，參考各級法院

    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加上裁判送達、上訴、分案等期間

    ，兩造間訴訟審理期限約需4年。依此，本件停止強制執行

    期間，相對人可能遭受損害為無法即時因強制執行滿足其債

    權期間所生之利息損害，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應

    提供之擔保金額，依前開執行債權額按法定利率年息5％（民

    法第203條參照）計算至本件訴訟確定終結時之孳息金額約

    為13萬3794元（計算式：66萬8970元×4×5％＝13萬3794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為據。從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

    擔保之金額為13萬3794元。

四、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30萬3420元) 1 利息 30萬3420元 95年2月9日 115年3月9日 (20+29/365) 6% 36萬5550.44元  小計       36萬5550.44元 合計        66萬89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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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張萬庭  
代  理  人  張禮安律師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拾參萬參仟柒佰玖拾肆元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司執字第六八五０七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一一五年度北簡字第一七七二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
　　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
　　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
　　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其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
　　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
　　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54991號債權憑證（基礎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北簡字第10068號判決暨其確定證明書）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然所持執行名義，罹於時效，業經聲請人具狀向本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裁定准聲請人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8507號強制執行程序，於本案訴訟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為由，聲請裁定停止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揭執行卷宗及115年度北簡字第177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卷宗為審究後，認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聲請人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相對人聲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執行債權額經核定為新臺幣66萬8970元(如附表所示），係為不得上訴三審之案件，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加上裁判送達、上訴、分案等期間，兩造間訴訟審理期限約需4年。依此，本件停止強制執行期間，相對人可能遭受損害為無法即時因強制執行滿足其債權期間所生之利息損害，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應提供之擔保金額，依前開執行債權額按法定利率年息5％（民法第203條參照）計算至本件訴訟確定終結時之孳息金額約為13萬3794元（計算式：66萬8970元×4×5％＝13萬379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為據。從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13萬3794元。
四、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30萬3420元)

		1

		利息

		30萬3420元

		95年2月9日

		115年3月9日

		(20+29/365)

		6%

		36萬5550.44元



		


		小計

		


		


		


		


		


		


		36萬5550.44元



		合計

		


		


		


		


		


		


		


		66萬897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北簡聲字第54號

聲  請  人  張萬庭  

代  理  人  張禮安律師

相  對  人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拾參萬參仟柒佰玖拾肆元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三年度司執字第六八五０七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一一五年度北簡字第一七七二號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

　　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依強制

　　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

　　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其

　　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

　　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其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

　　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最高法院91

　　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54991號債權憑證（基礎執行名義本院95年度北簡字第10068號判決暨其確定證明書）對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然所持執行名義，罹於時效，業經聲請人具狀向本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裁定准聲請人供擔保後，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68507號強制執行程序，於本案訴訟債務人異議之訴判決確定前，應暫予停止等語。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以其向本院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為由，聲請裁定停止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揭執行卷宗及115年度北簡字第1772號債務人異議之訴卷宗為審究後，認核與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聲請人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相對人聲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執行債權額經核定為新臺幣66萬8970元(如附表所示），係為不得上訴三審之案件，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加上裁判送達、上訴、分案等期間，兩造間訴訟審理期限約需4年。依此，本件停止強制執行期間，相對人可能遭受損害為無法即時因強制執行滿足其債權期間所生之利息損害，是本件聲請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應提供之擔保金額，依前開執行債權額按法定利率年息5％（民法第203條參照）計算至本件訴訟確定終結時之孳息金額約為13萬3794元（計算式：66萬8970元×4×5％＝13萬379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為據。從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13萬3794元。

四、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趙子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怡安



附表：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30萬3420元) 1 利息 30萬3420元 95年2月9日 115年3月9日 (20+29/365) 6% 36萬5550.44元  小計       36萬5550.44元 合計        66萬8970元 





